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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與政治》 
一、 依地方制度法之規定，直轄市民、縣（市）民、鄉（鎮、市）民之權利為何？並說明創制、複

決權如何行使？（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政府與政治》為民政類科最易得分之考科，題意看似靈活，但常可各自發揮，甚且常見歷

屆考古試題重現。如本題前段「地方人民之權利」，為102年地方特考考題，本題後段「創制、複

決權之行使」，為92年高考考題。老師認為，只要能熟記法條，保握創制、複決(公投)之基本論

述，應均可切題中肯而得高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政府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109第41題，完全

命中。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183第103題，完

全命中。 
3.《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90～93。 

 
答：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16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等地方人民之權利如下： 
1.對於地方公職人員有依法選舉、罷免之權。 
2.對於地方自治事項，有依法行使創制、複決之權。 
3.對於地方公共設施有使用之權。 
4.對於地方教育文化、社會福利、醫療衛生事項，有依法律及自治法規享受之權。 
5.對於地方政府資訊，有依法請求公開之權。 
6.其他依法律及自治法規賦予之權利。 

(二)創制、複決權如何行使： 
1.創制權 

(1)創制權意義： 
乃謂公民得以法定人數的簽署，提出法案，後經投票直接制定法律之權。 

(2)創制權的性質： 
民主國家所實施的，多為代議政治。然而在代議政治制度之下，人民於選舉代表後，即無過問政治事

務之權，所以議會之立法，是否符合人民需要，能否滿足人民願望，人民無法控制，這當然有違民主

政治之旨。因此，創制複決之制乃應運產生。 
(3)創制的方法： 

A.間接創制：即公民所提之創制案，須先交議會審議，若經議會通過該法案，即可成為法律，不再舉

行投票，若議會否決或加以修正，得提出對案或反對理由，連同公民所提出之原案，一併交付公民

投票表決。優點：減少公民投票的費用與手續。缺點：係由少數公民提出，其他大多數公民未必贊

同，如今未經全民投票，即成為法律，似乎違反民主政治多數決之原則。 
B.直接創制：即公民所提出之創制案，不必先交議會，而逕付公民投票表決。如：美國各州。由於動

輒投票，自然比較不經濟，但公民公意卻能充分表示。 
(4)創制權的形式： 

A.條文創制：即公民所提創制案，必須擬為完整之法律條文，始得提出。除了瑞士聯邦及各邦之外，

其他公民有創制權的國家，大都只許公民提出完整法案，也就是採取條文創制。 
B.原則創制：即公民所提創制案，不必擬為條文，而僅提出重大原則，若經成立，再由議會據此原

則，制為法律。如瑞士聯邦關於憲法的全部修正，只許公民提出法案原則。須由議會依照原則制定

完整法律，這由立法技術來看，自比公民自己起草的高明，且執行時亦較少困難。 
(5)創制權的範圍： 

A.有僅限於創制憲法修正案者，如瑞士聯邦只許公民提出憲法修正案。 
B.有僅限於創制法案者，如西班牙一九三一年憲法只許公民提出普通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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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他國家大多允許公民提出普通法案及憲法修正案，如威瑪憲法既允許德國公民提出普通法案，又

允許公民提出憲法修正案。 
D.我國公投法禁止公民創制預算、租稅、投資、薪俸、人事等案。 

(6)創制權的效力： 
A.公民創制的法律，其效力較普通法律為高，譬如：美國，各州州長對於州議會通過的法案可行使否

決權，但對公民所創制的法律，則不得行使否決權。 
B.民創制的法律，議會不得任意改廢，因為議會若得任意改廢，則公民的創制權將失去意義。 

2.複決權 
(1)複決權的定義：乃經由公民的提議或法定機關的請求，將法案交由公民投票，以決定其存廢之權。 
(2)複決權的行使方式： 

A.強制複決：凡議會所通過之法案，必須經由公民複決投票，經複決後始能生效者，謂之。譬如：瑞

士，關於憲法的修改，聯邦議會依法通過後，尚須提交公民投票表決，若能得到公民投票總數過半

數之同意，新憲法才能發生效力。因此法耗時費事，故各國之行強制複決者，多僅限於憲法修正案

或特定法案。 
B.任意複決：凡議會所通過之法案，並非必須經過公民複決，而於公民或法定機關請求時，始舉行投

票複決者，稱之。有由公民提議，有由政府要求，也有由議會請求實施者。 
(3)複決權行使的限制： 

A.時間的限制：即行使複決權的要求或交付，須在法定期間之內，如瑞士。 
B.人數的限制：要求行使複決權的提出，必須滿足法定人數。 
C.法律性質的限制：禁止人民投票複決預算、租稅法及薪俸法（如：德國漢堡1921年憲法）；緊急條

款不得提交公民複決（如：美國各邦）。 
 
二、英、法兩國之地方分權型態各有不同，如何加以區分？請舉例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歐美「地方政府組織型態」，一般較少出題，即使出現亦以「美國市制」為主；今年《地方政府

與政治》以英法兩國之地方分權型態命題，實屬罕見。解題重點當以大陸制與英美制之比較，較

易得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重點整理，王肇基編撰，頁11。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75~77。 

 
答： 
英法兩國之地方分權型態各有不同，大致上，兩者之間有以下四點差異： 
(一)自治權力大小不同： 

1.法國制，富於中央集權，各級地方政府權力較小。 
2.英國制，傾向於地方分權，各級地方政府權力較大。地方政府的各項措施，在權限範圍內，中央不得任

意干涉，地方政府享有較廣泛的自由裁量權。 
(二)自治權力授與方式不同： 

1.法國制，對於地方政府權力的授與是採取一次頒給的制度，或者說是採取概括的授權方式。 
2.英國制，對於地方政府自治權的授與是採取分別頒給的制度，或者說是採列舉的授權方式。 

(三)對地方政府監督不同： 
1.法國制，多採用行政監督的方式，即上級行政機關對於地方政府的業務進行，用行政程序予以考核或督

策。 
2.英國制，則多採用立法監督的方式，及中央立法機關對於地方政府，或上級地方立法機關對於下級地方

政府，用一般的立法或個別的法案，予地方政府或下級地方政府以概括或特殊的事權，使其職權之行使

獲得合法的根據。 
(四)有無行政法院設置不同： 

1.法國制，有行政法院之設，行政法院對於各級地方政府的命令或處分，得經行政訴訟的程序予以撤銷。 
2.英國制，無行政法院之設，人民如認為地方的命令或處分損害其權益，則可向普通法院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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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財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如何健全地方財政，以達地方財政最適化？請

說明之。（25分） 

試題評析 

「地方財政」本屬《地方政府》之重要範疇，乃《地方自治》最基本之概念，應屬所有應考本類

科之考生，必讀且應精熟之重點。惟本題聚焦「財政均等化」之概念，稍顯冷僻艱澀，有賴於在

後段「健全地方財政」多於著墨，再輔以「地方財政獨立之要件」以補不足，方能進而爭取高

分。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67第12題，

完全命中。 
2.《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9~10。 
3.《高點‧高上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自)講義》第三回，範題精選，王肇基編撰，頁26第8題，完

全命中。 

 
答： 
(一)「財政均等化」之緣起： 

我國地方政府財政長期困窘，究其主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既「患寡」，又患「不均」。患寡是指地方政

府自有財源偏低，不均是指各縣市主要財源來自財產稅，工商業發達縣市財源較足，農業縣市卻嚴重不

足。詳述之，可分成幾點討論： 
1.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不足，財政自主不夠。地方財源主要來自財產稅，如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契稅等。

但由於經濟不景氣，房地產大跌，這些稅收縮水，但每年歲出卻因選舉支票兌現大幅成長。 
2.地方沒有租稅立法權，原來在財政收支劃分法修訂之後，相關配套的地方稅法通則和規費法還未通過，

導致地方籌措自有財源的根據喪失。 
3.地方政府財政努力不夠，原本有工程受益費的徵收，為了選票壓力，很少縣市徵收。公告地價也偏低，

大約為市價的百分之二十，都是屈於民意代表的壓力產生。 
4.地方歲出成長率高於實質收入成長率。在地方政府支出，最大就是人事費，根據報告，大概八成縣市人

事支出佔全年歲出的一半。此外還有一些浪費公款的情形，例如縣市首長座車常常高達兩、三百萬元。 
5.補助金制度不健全。統籌分配稅款最被批評的地方就是它先定比率再以公式分配。另外，中央有百分之

六的特別統籌稅款，但沒有規定申請或分配方法，且不用列入總預算，所以被批評為行政院長的私房

錢。這些補助款有指定用途，所以常常要到的錢不是最需要的，需要的反而要不到，形成一種浪費。 
(二)「財政均等化」之意義： 

財政均等化（fiscal equalization）有兩層意義，其一是維持民眾基本的服務，要有最起碼的支出與服務成

本；其二是服務要有足夠的財源或財政能力。財政分權化在學理上，強調提供民眾有效率的公共服務，不

僅要矯正垂直財政關係的不平衡，也要改善地方政府間水平的不平衡，財政均等化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1.狹義的「財政均等化」之意義：著重在水平財政差距縮短，以中央或地方的稅收為統籌財源，進行分

配，彌補基本的收支缺口，改善資源條件差異，統籌分配稅款、一般目的補助款屬於此類。 
2.廣義的「財政均等化」之意義：均等化包括特別目的補助款，兼顧跨區域或各地方的特別建設需求，以

謀均衡地方發展，計畫型補助款、專案補助款屬於此類。 
(三)如何健全地方財政，已達地方財政最適化： 

1.就台灣的發展背景而言，財政集權程度較高，中央將財源釋出，增加地方財源，是財政分權化的第一

步，還要將課稅權下放地方，達到課稅自主；除了提高地方支出占各級政府總數的比重，也必須賦予地

方支出面的自主權。 
2.健全財政分權化，矯正垂直與水平財政關係的不平衡，縮短財政差距，財政均等化的工具不可或缺，統

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的功能，在現階段仍是相當重要。做好統籌分配稅款均等化分配，設算基礎採用的

數據資料應從「實際數」改為「標準數」，才能較為公允。 
3.均等化財源分配的決策的過程，若能容納府際政治層次的協商，議題除了財源分配，尚可擴大至預算實

質的平衡、稅收負擔與債務控管，共同維繫財政紀律，各地方在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同時，也能以務實

態度共同面對台灣整體財政的健全性。 
(四)地方財政獨立的要件： 

依地方治理的概念，欲有效解決上述地方財政問題，開源節流以達地方政府之財政能夠獨立之作為，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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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下列五項條件： 
1.應有法定收入：地方政府有其固定職務，既有固定職務，自應有固定之收入以支應一切支出。因此，中

央政府乃參酌地方政府之實際需要，選定若干財源，以法律規定為其合法之收入。地方政府收入無著，

事事仰賴上級政府撥款維持，各項事務可能因此而受牽制。是故，有法定收入才是地方政府財政獨立的

條件。 
2.應有自行決定其支出之權限：凡依法規定由地方政府辦理之事務，地方政府即得按照實際情形或需要，

斟酌緩急先後，預計其數額，決定其支出。如地方政府無此權限，一切由上級政府統籌支應，則地方財

政自無獨立之可言。 
3.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地方政府執行職務，有必要之支出，自應有預定之收入，蓋必收支平衡，對其應

付之職務，方能順利推行。否則即使上級政府能給予補助，在數額及時效上是否能配合，仍有所疑慮。

因此，欲求地方財政之獨立，財政收支應自求平衡。 
4.收支總預算應自行編製：預算是各級政府年度的施政計畫書。預算之編定，必須依照施政方針，權衡較

重緩急。最了解地方政府之輕重緩急者，莫過於各級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的預算，必須由地方政府

自行編製。蓋必如是，地方政府之支出才能切合實際需要，收入亦能顧及人民負擔，這也才是獨立的地

方財政。 
5.應有自設之公庫：地方政府既有法定收入，又能自行決定支出，又自行編製預算，則必存有若干法定數

額現金財物。此項財物之保管，應自設公庫自行處理，俾使實際收支之執行，與管理收支之事物，相互

配合，如此一來，財政制度才能健全。否則財政調度將難適應實際需要，財政獨立亦將有名無實。 
 
四、試依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之版本，說明城鄉建設10大工程重點，並整體評論之。（25

分） 

試題評析 
高考《地方政府》之命題，常與時事相呼應，諸如「看見台灣」、「食安問題」、「離島博弈」

等，均曾出現在命題之列。本題純屬政令宣導，應屬大多數考生意料之外；應答內容僅能各盡所

能，想像「十大工程」可能項目，盡力發揮，亦可有雖不中亦不遠矣之效果。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地方自治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頁73第16題。 

 
答： 
(一)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版本要義： 

1.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目的，在於全面性鋪建國家未來30年發展之根基，除由中央主導之大型

計畫，也支持各縣市提出符合地方需求建設主題，希望選擇切合真實需求的建設項目，並彰顯地域風

格、創造認同。 
2.該計畫五大項目之一的「城鄉建設」，和「水環境建設」一樣，其目的都是要優化生活環境與品質，針

對城鄉生活現況，投入公共建設來營造地區總體環境，提升公共環境品質，並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3.但因資源有限，必須優先選擇讓民眾有感的項目，才能發揮最大效益，因此依據投資小、效益大、工期

短、啟動快、人民切身有感原則，預計於4年(106-109年)內，投入1,372億元，完成十大工程，涵蓋交通、

福祉、產業、文資、休憩等，將全面改善城鄉據點。 
(二)城鄉建設十大工程重點： 

1.改善停車問題：改善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地區之停車問題；透過智慧化停車

管理服務及綠能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質。 
2.提升道路品質：打造新規格的道路，擺脫第三世界的道路水準。道路不再挖挖補補，坑坑洞洞，天空不

再纜線飛舞，增設人行道與自行車道，完善排水，同步改善街道市容景觀與功能。 
3.城鎮之心工程：投入公共設施，改善中型城鎮都心機能，帶動舊市區更新，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4.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有效增加分散型產業用地供給，協助產業升級，提供在地就業，並解決一部分農

地違規工廠問題。 
5.文化生活圈建設：挹注資源加速修復文化資產，並予以活化作為地方生活設施；補助修建在地的展演設

施，豐富文化生活，落實文化在地扎根，再造歷史現場，提升文化設施體系，建構文化生活圈。 
6.校園社區化改造：校園更新改建，充實社區機能，滿足休閒、運動、托老、托幼、數位學習與社區停車

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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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共服務據點整備：整建基層鄉鎮、社區鄰里、公共服務據點，整合長照、托幼、數位學習站、社區營

造中心等功能，成為地方公共生活的據點。 
8.營造休閒運動環境：普及運動設施及場地，利用水岸、綠地、高灘地等既有資源，配合步道、自行車道

等整體規劃，結合保育、生態與休閒，建構優質體育運動休閒設施，滿足國人運動休閒需求。 
9.客家浪漫台3線：保存及活化客家文化區域特色、突顯及串結傳統客家地景，促進觀光發展及活絡地方經

濟。 
10.原民部落營造：進行社區整體營造，整建部落公共服務據點，整合長照、托幼、數位學習站，成為原民

公共生活的據點，同時改善飲（供）水及產業設施、發展部落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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